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3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名單
103.7.9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一、依據中華民國100年8月17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北市教中字第10040617200號函修正之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及本校民國102年1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校務會議補充規定第三條規定如下：
（1）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12名，候補代表4名，由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互相推選產生。其比例為各年級級任導師1名、科任老師3名、特教老師1名、教師會2名，候補代表4名由教師會推薦。
（2）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5名，候補代表2名，由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互相推選產生。

（3） 家長會代表10名，候補代表3名，由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推選產生；特教班應保留一名家長代表出席會議。

（4） 職工代表2名，候補代表1名，由職工互相推選產生。

前項各款之代表成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其中教職員工代表任期自當年度8月1日起至翌年7月31日止。家長會代表之任期自當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推選產生後至翌年改選前。
二、本校校務會議各類別代表名單如下
	類     別
	代       表
	候補代表

	校     長
	瞿德淵

	(一)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12名，後補代表4名
	1蘇映亘
2魏秀耘
3袁寶珠
4洪健城

	各年級級任導師
	朱惠萍
	林芳瑜
	蕭菽芬
	

	
	袁寶珠
	林雨蓁
	王千逸
	

	科任老師
	吳佳慧
	許雅婷
	蘇佩誼
	

	特教老師
	李秀敏
	
	
	

	教師會
	黃真瑱
	彭家妍
	
	

	(二)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5名，

後補代表2名
	邱月素
	鄭一正
	劉大暐
	1林麟
2李昇隆

	
	李其財
	向惠芳
	
	

	
	
	
	
	

	(三)家長會代表10名，後補代表3名
	練信玲
	陳麗雪
	王珮芬
	1陳雯
2蘇涵文

	
	林玉晶
	謝許新珮
	文婕萱
	

	
	康俐雯
	張書賓
	高葆鎮
	

	
	陳宣宇
	
	
	

	(四)職工代表2名，後補代表1名
	陳鳳娟
	蕭鳳英
	
	1洪俊仁


